
教育部政府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壹、依據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作業原則、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
動方案。

貳、目的

為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建立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政府資
料開放運作機制及跨域合作溝通協調，規劃本部資料開放作業推動
時程及作業方式，擴大推動資料開放，以達成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
之目的，訂定本行動方案。

參、適用範圍及分工

一、適用範圍：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於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
成，且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料，
包含文字、數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
（met ad at a) 等。

二、分工：由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統籌規劃，本部各單位暨部屬
機關(構)之業務及資訊相關單位共同執行。

肆、名詞解釋

一、開放

指政府資料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提供個人、學校、團體、
企業或政府機關等使用者，依其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

二、資料集

指一群相關電子資料之集合，為政府資料開放之基本單位，資
料集內至少包含兩筆以上資料。

三、開放格式

指不須使用特定軟體或硬體即可取用資料集內容之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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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策略及具體作法

一、建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

依據「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成立教育部政府資料開
放諮詢小組(以下簡稱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由本部資訊長擔任召集人，
各業務單位副主管及體育署、青年署、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任秘書、
民間代表等計15位委員共同組成，規劃指導本部及所屬開放資料，
擴大推動並加速資料開放與品質之提升。

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每季以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每年不低於二次，
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諮詢重點包含檢視本部執行成效，定位各
項資料價值，確立資料開放決策之品質，以有限資源創造資料開放的
價值；並主動視需要提出資料需求建議，促請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
(構)研議開放，及協助推廣分析運用政府已開放資料，產出政府資料
應用亮點服務，相關會議資料及會議紀錄對外開放。

二、擴大開放政府資料

為擴大開放政府資料，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應參照開放
資料四步驟，進行盤點資料、檢視資料權利完整性、選擇資料開放範
圍及提供方式、發布資料集等以提升資料集品質。

開放資料四步驟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一)盤點資料

1.定期盤點系統及資料庫

利用資料盤點表，深入盤點系統及資料庫，於盤點表中列
出各資料之欄位，以利後續檢視資料權利完整性。

2.資料盤點優先次序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應優先盤點開放項目

(1)具國家發展整體規劃價值（如統計資料、計畫類型等）。

(2)具公共利益、經濟發展、政府透明（治理）等價值之資料。

(3)無涉個人隱私者。

(4)依法應公開。

(5)機關處理法定職掌所產生之資料且無法規限制。

(6)使用或申請較高之服務。

(7)已建置 APP且其運用資料無法規限制者。

(8)具亮點應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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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考民間對本部開放資料的建議

為促進政府開放資料符合民間需求，應採多元管道蒐集民
間對資料集之需求，徵詢資料需求建議及應用構想，並參考民
間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回饋之意見，深入研析可開放資料項目。

(二)檢視資料權利完整性

就資料盤點結果，檢視各項法制規範（如政府資訊公開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權利完整性（如著作權歸屬、第三人授權完
整性）等，上述盤點結果若得以技術進行資料分離時，應得將該
部分除外之資料開放。

(三)選擇資料提供方式

將盤點後的資料經過檢視，依其提供方式區分如下：

1.開放資料：以開放格式提供，採無償且不限制使用目的、地區
及期間，並不可撤回之方式授權利用。

2.依申請提供資料：以開放格式提供，採有償、保留撤回權或其
他限制條件之方式授權利用。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依申請就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已
存在政府資料，並以開放格式提供時，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予以
提供。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發展創新應用服務時，宜優先以開放
資料提供個人、學校、團體、企業發展創新服務及開發加值應用。

(四)發布資料集

1.決定資料開放格式

資料集檔案格式以符合 3星格式為原則，不須使用特定軟
體或硬體即可取用資料集內容，其資料欄位定義應明確、可量
化且電腦可解析處理。

本部及部屬機關(構)提供之開放格式資料，應符合下列規定：

( 1) 可直接取得：無需人為操作即可透過連結直接獲取資料。

( 2)易於處理：優先提供結構化資料。

( 3)易於理解：應於詮釋資料描述其欄位說明及編碼意義等。

( 4) 確保資料品質：不得任意分割，以確保其完整性，並力求資

料之正確性及時效性。

( 5) 利於資料間串聯運用：提供之資料欄位格式定義應與政府資

料標準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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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備詮釋資料

應依據「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所訂資料集詮釋資料
欄位定義、格式及說明，提供簡明易懂之資料集詮釋描述，便
利民間瞭解各項資料集特性。

3.提升資料品質

應提供具正確性、易用性、即時性及適當格式之開放資料
並依據「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管理要項」規定，不得任意分割
資料，以確保資料集之完整性。

4.資料以不下架為原則

開放資料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審查過，經簽奉核可，並於政府資料開放公告停止提供及其理
由後，得轉為依申請提供資料或不予提供資料：

( 1)因情事變更或其他正當事由，致繼續提供該開放資料供公眾
使用，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2)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權等權利或其他法律上利益
之虞。

三、提升各單位資料開放認知

( 一)辦理資料開放相關議題教育訓練或說明會，提升同仁參與比率，
強化資料開放及應用之觀念與認知。

(二)協助輔導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業務窗口執行「政府資料
開放平台」( h t t p://d at a.gov.t w/) 資料集登載、發布與異動管
理作業程序，以落實資料開放相關事務之推動及執行。

四、訂定資料開放策略提升資料品質

(一)依資料特性及利用性訂定資料開放策略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應由公共利益、經濟發展及施政
透明等面向，定位各業務資料對於本部之施政價值，規劃資料驅
動改造施政效能之戰略，並將資料開放作業融入業務運作流程。

(二)資料開放納入業務流程

1.新建資料預設為開放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於辦理新系統建置或現有系統
新年度維運案時，於招標文件規範該專案蒐集或產製之資料，
應以符合開放格式(如CSV、XML、JSON等) 之檔案或以應用
程式介面(API或Web Service)等方式提供容易取得且具結構性
與時效性之高品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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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檢視資料開放情形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應定期就政府資料檢視下列項
目之妥適性，並適時調整：

( 1) 開放資料清單及預計開放時程。

( 2) 依申請提供資料清單及限制利用之理由。

( 3) 依申請提供資料之收費基準。

( 4) 依申請提供資料授權利用所創造之實質效益。

( 5) 不予提供資料之法令依據或理由。

3.資料集品質檢核作業

為確保本部提供開放資料之正確性、完整性及即時性，本部各
單位暨部屬機關(構)應使用開放平臺提供之品質檢測系統定期
就已公布之開放資料集進行資料集品質檢核作業。

(三)研析民間需求，加速開放資料

1.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網站」設有「我有話要說」及「我
想要更多」機制，係提供民眾針對已開放資料集提出相關或新
增資料需求之建議，並以 E-ma i l 分送資料集提供之聯絡人及
本部管理窗口處理。各資料集聯絡人及聯絡窗口於收到通知後，
於 14個工作天內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後臺網站回復民眾
處理方式。

2.為促進政府開放資料符合民間需求，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
(構)應採多元管道蒐集民間對資料集之需求，主動邀請目標族
群或民間社群，徵詢資料需求建議及應用構想，並參考民間於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回饋之意見，深入研析機關可開放資料項目。
已個案授權民間利用者，應優先規劃開放，以契合產業發展需
求。

(四) 依據本部年度資料開放政策及指標落實辦理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各單位應參照開放資料四步驟，
以業管系統及資料庫為基礎，參考民間意見及需求，每季辦理政
府資料開放盤點作業，以深入研析本部可提供之資料，作為本部
未來訂定年度績效目標之參考。並依據各年度資料集累計開放項
數、瀏覽與下載數指標為原則，訂定年度資料開放目標，落實執
行。

(五) 建立績效評估與考核

為達成本部開放資料之目標與應用成效，規劃建立績效評
估與考核機制，並定期評估檢討執行成效。由本部資訊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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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司於每年 8至 9月(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資料品質檢測
時程)進行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績效考核評定，並將考核
結果提報本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審查，並由資訊及科技教
育司簽請擇優予以敍獎事宜。

五、公私跨域合作應用推廣

為增進本部資料開放之創新應用，應規劃加強公私跨域合作，
產出亮點應用，具體作法包括建立民間合作模式，並擴大與學校進
行合作鼓勵學生進行創新運用。

(一)建立政府與民間合作模式

1.建立與民間協作機制

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 構) 應善用多元管道，規劃與民
間協同合作機制，由民間協助提升政府開放資料品質及回饋
改善建議，並協同業務領域相關之專業社會團體，結合資訊
技術導向社群，以處理公共問題為出發點，活化資料加值能
量與激發應用創意，並改善業務流程，提升施政效能。

2.建立民間修正之資料回饋機制

為利民間清理或修正後之開放資料或創新應用服務，可
回饋提供機關業務運用，各單位應評估民間修正後之資料與
服務引入機關業務流程時，所需之法規調整及相關作業程序，
俾利將優化後資料與服務引入機關業務，以提升機關業務運
行效率及決策品質，並帶動民間發展資料應用相關服務。

3.以開放資料輔助施政

運用資料以發掘施政問題癥結，進而提升機關施政品質，
及強化公共事務推動成效。

(二)擴大與民間資料中心合作

配合以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為交換平台，與各民間資料中心
建立協作架構，達成機器對機器自動詮釋資料介接目的，以加
速政府資料的釋出與創新運用。

陸、預期效益

完善推動本部資料開放，優化本部資料開放作業程序，提升資料開
放質與量，辦理項目如下：
一、積極辦理本部資料開放作業，並且依照業務屬性定期更新已開放的

資料，每年新增開放資料集10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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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升資料品質，提供正確、易用、結構化之資料，強化資料之可

用性。本部開放資料集符合政府資料開放應用獎勵機制金標章檢測 
比率98%以上(以 108年本部資料集金標章檢測比率98.18%為基準) 。

三、針對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網站民眾提出的意見，需積極回應於14個工
作天完成回復。如果沒有辦法提供也要告知原因及未來可以提供的

時間，並定期檢討是否提供。
並與民間協力共同運用政府開放資料改善政府治理模式，發揮民間

創新活力發展亮點應用，建立民間協作與回饋機制，共同推動整體資料
開放文化。

柒、年度績效考核原則

一、配合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推動標章
認證制度，提升資料品質，提供正確、易用、結構化之資料，以本部
各單位暨部屬機構(構)資料集取得標章結果進行考核。

二、開放之資料集資料資源檔案需符合可取得性( 連結有效性、可直接下
載)，易於被處理( 屬結構化資料)，易於理解(需提供詮釋資料、資料
即時性) 。

三、資料集資料如以共通性資料存取應用程式介面 ( API) 提供時，應依
行政院「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規範」，提供符合 OAS標準之說明文件，
以利資料自動介接。

四、公私、公公跨域合作應用推廣績效，資料集推廣加值應用的成果及經
民間業者活化應用之成果效益。

捌、獎勵

依據行政院及本部行動方案推動目標，配合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
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辦理期程，將於每年 8至 9月(配合國家
發展委員會辦理資料品質檢測時程)進行本部各單位暨部屬機關(構)執行
成效評估，對積極推動之單位，經諮詢小組確認後，得由各單位(機關
(構))依其有功人員循相關程序提報敘獎。

玖、其他

本行動方案將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及
本部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決議適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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